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

关于婚丧事简办及看望住院教职工费用的规定

1、 根据<<沧州市红白理事会章程>>的规定，移风易俗，婚丧
事简办，做如下规定：

１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有关婚丧管理的有关法律、

法规，树立文明、节俭、科学、健康的社会主义风尚，为推进社会发展进步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。

2、 破除迷信，不大操大办，勤俭节约，不请客，不招待。

3、 丧事处理：为体现学院领导对教职工的关怀，直系亲

属(指父母)学院送两个花圈一块挽幛或两块挽幛，再给慰问金100
元；岳父母、公婆两个花圈一块挽幛或两块挽幛。以上规定只限于

办事期间，如因种种原因没能办理，过后不补。如是直系亲属，过

后只补发慰问金100元。

4、 凡家在沧州市（含沧州市各县）教职工的父母。岳父

母、公公婆婆去世，由分管院领导，主管中层领导及本处室人员代

表参加吊唁，学院派车前往。

5、 凡教职工本人、教职工子女的婚事，一般由分管院领

导、主管中层领导、本处、系、部教职工自愿参加。

6、 随礼金额控制在50元以内。

2、 为了体现学院领导对教职工的关心，本院教职工因病住院，

学院领导或工会前去看望，购买营养食品，只限一次，金额控制在

100元以内。

本规定由学院工会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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